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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2月23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2月23日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多氟多科技大厦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李世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25 136,412,075 17.8078

网络参会 15 8,607,212 1.1236

合计 40 145,019,287 18.9314

其中：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761,6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03%。

（2）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河南苗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选举李世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462,33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204,7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74%。

1.02�关于选举李凌云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905,49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647,8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9%。

1.03�关于选举李云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2,347,96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8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18,090,35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334%。

1.04�关于选举谷正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892,49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634,8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93%。

1.05�关于选举韩世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892,49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634,8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93%。

1.06�关于选举杨华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892,49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634,88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93%。

上述非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

选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2.00�《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关于选举梁丽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998,59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740,9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3%。

2.02�关于选举叶丽君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983,59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725,9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1%。

2.03�关于选举陈晓岚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44,983,59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20,725,98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1%。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李世江先生、李凌云女士、李云峰先生、谷正彦先生、韩世军先生、杨华春先生与梁丽娟女士、叶

丽君女士、陈晓岚女士9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3.00�《关于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关于选举陈相举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45,036,09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20,778,4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809%。

3.02�关于选举高永林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43,908,95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同意19,651,3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20%。

3.03关于选举田飞燕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45,039,09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同意20,781,48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954%。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新当选的非职工代表监事陈相举先生、高永林先生、田飞燕女士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王建利先生、王

轶皓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法律顾问河南苗硕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苗硕律师事务所《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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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13日通

过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2月23日下午16：00在公司科技大厦五楼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会议由李世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设置如下，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设置情况：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世江 李云峰、李凌云、陈晓岚、叶丽君

审计委员会 梁丽娟 李云峰、陈晓岚

提名委员会 叶丽君 李世江、陈晓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晓岚 李云峰、梁丽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选举李世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李世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选举李凌云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凌云女士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聘请李云峰先生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李云峰先生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聘请郝建堂先生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郝建堂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聘请薛旭金先生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薛旭金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聘请周小平女士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周小平女士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关于聘请闫春生先生任总工程师的议案》

同意聘请闫春生先生任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聘请田年益先生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田年益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关于聘请王泽国先生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王泽国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关于聘请赵永锋先生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赵永锋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聘请张小霞女士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张小霞女士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关于聘请程立静先生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请程立静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关于聘请彭超先生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请彭超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彭超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彭超先生的通讯方式为：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彭超

联系地址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0391-2956992

传真 0391-2802615

电子信箱 dfdir@dfdchem.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关于聘请原秋玉女士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请原秋玉女士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原秋玉女士的通讯方式为：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秋玉

联系地址 焦作市中站区焦克路

电话 0391-2956992

传真 0391-2802615

电子信箱 dfdzq@dfdchem.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关于聘请田飞燕女士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请田飞燕女士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2023年2月24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

独立董事对第4项至第14项、第17项议案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备查文件

1、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附件：

李世江先生简历

李世江，男，195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李世江先生历任河南温县化

肥厂设备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石油化工二厂厂长，河南温县造纸厂副厂长，焦作市冰晶石厂厂长，焦作

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公司董事长，河南

理工大学新材料产业学院院长，中国氟硅有机材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副会长，河南

省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会长，河南省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科院青海盐湖所客座研究员。李世江先生持有本

公司股份87,482,460股，占总股本的11.42%，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世江先生与公司董事李云峰先生为

父子关系、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董事李凌云女士为父女关系、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董事韩世军先生、谷正彦

先生系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凌云女士简历

李凌云，女，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国轻金属冶金

委员会委员、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副会长。 李凌云女士历任焦作市冰晶石厂外贸科科长、外贸部经理，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李凌云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6,602,133

股，占总股本的0.86%，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世江先生系父女关系、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董事李云峰先生

为姐弟关系、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董事韩世军先生、谷正彦先生系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云峰先生简历

李云峰，男，198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李云峰先生历任公司人事科科长、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董事长，现任多氟多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总经理、河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李云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943,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世江先生系父子关系、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董

事李凌云女士为姐弟关系、一致行动人，与公司董事韩世军先生、谷正彦先生系一致行动人，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郝建堂先生简历

郝建堂，男，1971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历任公司外

贸部经理、供应部经理，发展规划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郝建堂先生持有公司520,341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薛旭金先生简历

薛旭金，男，197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正高级工程师，中原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历任公司中心

化验室主任和质检科科长、生产总调度长、生产部副经理、技术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河南省学术带头人。 薛旭金先生持有公司3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4%。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周小平女士简历

周小平，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 历任公司车间主任、生产部部长、

总经理助理兼分厂厂长、氟化盐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小平女士持有公司302,200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4%，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闫春生先生简历

闫春生，男，197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正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历任公司研究所研究员、锂

盐车间主任、四分厂厂长、品质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总工程师，是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锂盐行业

分会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气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含氟气体分技术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科协

评审专家，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享受河南省政

府特殊津贴。闫春生先生持有公司354,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5%。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田年益先生简历

田年益，男，197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国营二七九厂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

任、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供应科科长、发展部部长、车间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宁夏盈氟金和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宁夏盈氟金和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河南东

方韶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副总经理。 田年益先生持有公司100,000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泽国先生简历

王泽国，男，197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公司规划科副科长、行

政规划部副部长、运营部部长、电子化学品事业部总经理，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氟化工分会常务副秘书

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泽国先生持有公司35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与公司其他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赵永锋先生简历

赵永锋,男,198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公司新产品科科

长、信息办主任、营销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理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动力电池分会专家委员，公司副总经理。 赵永锋先生持有公司361,

5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5%。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小霞女士简历

张小霞，女，197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规划科科长、办公室主任、行

政规划部副部长、行政规划部部长，入选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工程系列化工专业评委专家库，现任公司副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 张小霞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481,

700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0.06%。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程立静先生简历

程立静，男，197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河南省第五批会计领军人才，全

国首期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学员。历任焦作市多氟多化工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财

务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程立静先生持有公司730,295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10%。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彭超先生简历

彭超，男，198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持有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历任上海先和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经理、上海阿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合伙人、香港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支付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高级

顾问，公司证券部部长、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彭超先生持有公司35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0.05%。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原秋玉女士简历

原秋玉，女，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培训科科长，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

科科长。 原秋玉女士持有公司29,500股股票。 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田飞燕女士简历

田飞燕，女，197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公司财务

部任外管科副科长、审计科科长，现任公司监事、审计监察部部长、战略发展部部长。田飞燕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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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13日

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2月23日下午17：00在公司科技大厦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陈相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陈相举监事任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相举先生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2月24日

附件：

陈相举先生简历

陈相举，男，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律师、高级经济师。 陈相举先生曾任焦作市多氟

多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企管办主任、董事会秘书，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相举先生持有公司522,864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83%。 与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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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13号文《关于核准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以16.60元/股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9,277,108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149,999,992.8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8,618,634.26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

141,381,358.5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298号

《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已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披露的《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中约定的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1 年产3万吨超净高纯电子级氢氟酸项目 41,460.00 34,138.74

2 年产3万吨超净高纯湿电子化学品项目 24,910.00 20,000.00

3 年产3万吨高性能无水氟化铝技术改造项目 30,184.68 26,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34,000.00

合计 130,554.68 114,138.74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出具了《关

于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2021]008973号），

截至2021年6月4日，公司已用自筹资金人民币2,255.39万元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1年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

255.39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33,735.26万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结息共计

303.05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4,000万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0,

000.00万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6,705.93万元。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22年6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期间将分批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2023年2月21日， 公司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2020年非

公开募集资金专户。

四、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及生产经营需要和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最高

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

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有助于降低

公司的经营成本，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将严格遵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并保

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开展。

公司使用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可为公司节约财

务费用约730万元。

六、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要求。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可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本事项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降

低财务费用，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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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表决，同意选举王建利先生、王轶皓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王建利先生、王轶皓先生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职工代表王建利先生、王轶皓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2月24日

附件:

王建利先生简介

王建利，男，197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工商管理）、经济师（人力资源）。 历任公

司制酸车间班长、企管科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王建利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股东、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王轶皓先生简历

王轶皓，男，198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 曾任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河北红星

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席、中共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书记，现任多氟多阳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委员会主席，中共多氟多阳福新材

料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书记，山西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阳泉市第十五届工商联常务委员，阳泉市第十四

届政协委员。 王轶皓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6,800股，与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信息披露

20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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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下午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2月23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2月23日9:15—15: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4号院5号楼公司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大会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7、股东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7,816,2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3044％。

本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566,8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79％。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合计8人，代表股份62,383,0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5922％。 其中，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4,566,8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7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公司放弃在第二个窗口期对福建和瑞被收购方实施股权收购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80,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4,7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0％；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名称：谢元勋、王东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3日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2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普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1606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普天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鹏华普天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更新（以

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调整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02月25日

调整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02月25日

调整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02月25日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鹏华普天债券A 鹏华普天债券B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160602 160608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

投资）金额

5,000,000 5,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自2023年02月

25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万元调整

为5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

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

请。

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自2023年02月25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

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由100万元调整为500万元。 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

计申购、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B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500万元 （不含500万

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和转换转出等其他业

务仍照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上述业

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39�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2023-006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齐舰、西藏天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以下简称“预披露公告” ），公司副董事长齐舰先生计划

自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522,741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16%）；股东西藏天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辰” ）计划自预披露公告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6,7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预披露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齐舰先生及西藏天辰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告知函》，获悉齐舰先生及西藏天辰本

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齐舰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齐舰 集中竞价 2023年2月22日 29.119 763,700 0.0802%

上述减持的公司股份来源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发行的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齐舰

合计持有股份 6,090,963 0.64% 5,327,263 0.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22,741 0.16% 759,041 0.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68,222 0.48% 4,568,222 0.48%

（二）股东西藏天辰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西藏天辰 集中竞价 2023年2月23日 29.504 146,700 0.0154%

上述减持的公司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西藏天辰

合计持有股份 1,186,843 0.12% 1,040,143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6,843 0.12% 1,040,143 0.1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截至目前，齐舰先生和西藏天辰均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所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的情形。

3、齐舰先生和西藏天辰均未做过关于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84� 证券简称：森麒麟 公告编号：2023-025

债券代码：127050� 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龙先

生的通知，秦龙先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股份质押业务。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秦龙 是 8,700,000 3.18% 1.34%

是（首发前限

售股）

否

2023-

02-22

9999-

01-01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个人

资金

需求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秦龙先生与青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伟林” ）、青岛森忠林企

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忠林” ）、青岛森宝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森宝林” ）、青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森玲林” ）及

秦虎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主体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合计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秦龙

273,603,

377

42.11% 0

8,700,

000

3.18% 1.34%

8,700,

000

100%

264,903,

377

100%

森伟林

12,500,

000

1.92% 0 0 0 0 0 0 12,500,000 100%

森宝林

12,500,

000

1.92% 0 0 0 0 0 0 12,500,000 100%

森忠林

12,500,

000

1.92% 0 0 0 0 0 0 12,500,000 100%

森玲林

12,500,

000

1.92% 0 0 0 0 0 0 12,500,000 100%

秦虎 3,747,700 0.58% 0 0 0 0 0 0 3,747,700 100%

合计

327,351,

077

50.39% 0

8,700,

000

2.66% 1.34%

8,700,

000

100%

318,651,

077

100%

注：1、秦龙先生未质押股份限售的股份性质为首发前限售股；

2、合计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尾数与各分项占比之和的尾数之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龙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股份质押产生的相关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3、若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秦龙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4、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秦龙先生《关于本人所持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4日


